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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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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(營建署)
聯絡人：蘇廉能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94
電子郵件：stevesu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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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「C22-1 變更使用執照審查表」，業經本部以112年3月24

日台內營字第1120801561號令修正發布，如需修正書表，

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

/）下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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